
粤园学会〔2026〕20 号

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各单位会员及个人会员：

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是经广东省科技厅备案核准

的风景园林奖项。该奖项旨在鼓励风景园林企事业单位以

及社会各界对风景园林领域的科技投入，充分调动广大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广东风景园林行业的整体

科技水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

规划设计、工程施工、科学研究和教育水平，推动广东风

景园林行业健康发展。

经研究，2026 年度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奖工

作正式启动。现就申报工作通知如下，欢迎积极申报。

一、评奖依据

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应严格按照《广东园

林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章程》（附件 1）和《广东园林学

会科学技术奖评奖实施细则》（附件 2）的规定执行。

http://www.chsla.org.cn/Upload/GetFile?id=4a671135-4b5f-4e56-bb50-c273931c4511&FileName=%e9%99%84%e4%bb%b61%ef%bc%9a%e4%b8%ad%e5%9b%bd%e9%a3%8e%e6%99%af%e5%9b%ad%e6%9e%97%e5%ad%a6%e4%bc%9a%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e5%a5%96%e5%8a%b1%e7%ab%a0%e7%a8%8b.doc
http://www.chsla.org.cn/Upload/GetFile?id=f29b103e-2c5e-430e-bbd6-a7aea60d694f&FileName=%e9%99%84%e4%bb%b62%ef%bc%9a%e4%b8%ad%e5%9b%bd%e9%a3%8e%e6%99%af%e5%9b%ad%e6%9e%97%e5%ad%a6%e4%bc%9a%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5%a5%96%e8%af%84%e5%a5%96%e5%ae%9e%e6%96%bd%e7%bb%86%e5%88%99.doc


二、评奖范围和条件

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对象为在广东风景园林

学科领域促进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参评需满足以下 2 个条件之一：

（1）参评主体须为广东省内合法登记的风景园林行

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隶属于上述单位的风景园林工作者。

（2）参评项目位于广东省域之内。

根据《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奖实施细则》对不

同子奖项评奖周期的规定，2026 年度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

术奖申报项目类奖项和人物类称号两大类 9 个子奖项，项

目类奖项为广东风景园林科技进步奖、广东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奖、广东风景园林工程技术奖、广东风景园林教学成

果奖、岭南名园奖；人物类称号为广东风景园林设计大师、

广东风景园林教育名师、广东风景园林营造名匠、广东风

景园林杰出青年。

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实施分子奖项按类别申报，

各子奖项申报条件详见附件 1 和附件 2。奖项申报单位须

为学会会员单位，排名前八位的主要完成人须为学会个人

会员。

广东风景园林科技进步奖设“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新材料”“标准”“图书”“科普”等类别。申报



“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的项目（标准、图

书、科普类除外）须完成并应用满 1 年，应通过科技主管

部门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如行业学会、专业评审委员会）

组织的评价或鉴定，证明成果的创新性、技术水平和应用

价值；“标准”项目须实施满 1 年（以标准发布文件中的

实施时间为准）；“图书”出版时间应为申报年份的前 1 年

至 15 年。“科普”项目的评审范围暂限于科普图书、科普

电子出版物、科普音像制品，出版时间为申报年份的前 1

年至 15 年。

广东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奖设“规划类”和“设计类”。

“规划类”申报项目须经规定程序审查通过或批准，法定

规划类项目须提供正式批复文件，其他规划类项目提供委

托机构的结题文件。“设计类”申报项目须完成方案设计、

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等完整项目阶段并施工完成，并提

供竣工验收材料，“规划类”项目完成时间和“设计类”

项目竣工验收时间须在评奖年度前三年内（2023 年 1 月 1

日后完成或竣工验收）可以申报。

广东风景园林工程技术奖申报项目须为建成项目，在

评奖年度前三年内竣工验收（2023 年 1 月 1 日后竣工验

收），且满一年以上养护期。

广东风景园林教学成果奖（教材除外）可以依托 1 项

及以上的教研教改项目申报，名称与教研教改项目可以不



完全一致，教研教改项目应验收结题并经过不少于 1 年的

实践检验。教材出版时间应为申报年份的前 1 年至 15 年。

岭南名园奖申报项目须为建成时间在 20-50 年之间，

园容园貌保持完好；造园艺术水平精湛，具有显著时代和

地域特征，广泛社会影响力和重要生态价值，并具备成为

优秀历史园林遗产潜力的风景园林作品。

广东风景园林设计大师、广东风景园林教育名师、广

东风景园林营造名匠从事本专业工作 15 年以上(2011 年 1

月 1 日前参加工作，并一直从事本专业工作)，具有深厚

专业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在专业领域成绩卓

越；广东风景园林杰出青年从事本专业工作 8 年以上

(2018 年 1 月 1 日前参加工作，并一直从事本专业工作)，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省内外业界具有良好影响和知名

度，有较大潜力承担引领行业未来发展的重任。

三、申报方式

（一）申报单位须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逾期不予接收。申报材料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两部分，缺

一不可。各子奖项申报材料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2。

（二）纸质版材料，请于 7 月 31 日前（以签收时间为

准）邮寄至材料接收地址。



“广东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奖”、“广东风景园林工程

技术奖”、“岭南名园奖”纸质版材料为《申报书》盖章

原件（一式两份）和《简况表》（一式七份）；

“广东风景园林科技进步奖”、“广东风景园林教学

成果奖”和“人物类称号”纸质版材料为《申报书》盖章

原件和相关附件材料（一式两份），《简况表》（一式七

份）。

（三）电子版材料，请于 7 月 31 日前将电子版材料发

送至邮箱：gdylxh_kjjps@126.com。电子版材料为申报信

息汇总表、《申报书》Word 文件和盖章扫描 PDF 文件、

《简况表》、相关附件材料、项目图册和项目申报单位简

介（仅首次申报填写）。同一个项目不可重复申报提交，

不接受通过邮寄等方式提交的电子版材料。

（四）申报材料的纸质版与电子版内容须完全一致、

完整清晰。因材料问题影响评审的，由申报人自行承担相

应后果。所有材料请自行完成脱密处理，提交即视为授权

广东园林学会将其用于同行评议、宣传、交流等公开用途。

申报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所有权的合法性

负责。学会不对材料的脱密状况、真实性及公开使用中的

争议承担责任。



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评选资格；已获授

奖的，将撤销奖励、追回获奖证书，并予以通报批评。违

规者自处罚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参与申报。

四、评审和表彰

学会将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通过评

审的项目由学会颁发获奖证书，予以表彰。获奖作品将择

优在广东园林杂志微信公众号上宣传推介。

评审结果以学会文件公布为准，不另行通知，申报材

料不退回。进入公示环节的申报项目，不得以任何形式再

次申报本奖项。

五、其他

（一）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系本学会为促进行业

科技发展、服务会员而设立的公益性奖项。欢迎本学会会

员单位及个人会员积极申报。

（二）本文件所含附件电子版请到广东园林学会网站

（http://www.gdylxh1962.com/）下载。

六、材料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

纸质版接收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东平

五马路 8 号之二 2 楼

收件人及电话：陈桂芝、洪怡庭，020-83767576



电子版接收邮箱：gdylxh_kjjps@126.com，邮件主题

及文件夹命名“申报奖项类型+项目全称”，电子版文件

为评审依据，请务必确保清晰度，且总大小不超过 50MB。

广东园林学会入会咨询电话：020-83767576

科学技术奖申报咨询邮箱：gdylxh_kjjps@126.com

附件：

1.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章程

2.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奖实施细则

3.项目信息汇总表

4.2025 年广东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申报书

5.项目简况表

6.项目申报单位简介（仅首次申报提交）

广东园林学会

2026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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